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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度太仓市商务局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


市政府办公室：
本报告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太仓市人民政府要求，由太仓市商务局编制的2016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全文包括概述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、咨询情况（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咨询情况）、复议、诉讼和申诉的情况（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就政府信息公开提出复议、诉讼和申诉的情况）、政府支出和收费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，并附相关指标统计表。本局政府网站http://zwgk.taicang.gov.cn/wjmj/上可下载本报告的电子版。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，请联系：太仓市商务局办公室，电话：53584505。


一、概述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要求，坚持做到常态化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有1个专门的信息申请受理机构。2016年全年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，政府信息公开咨询、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均得到了顺利开展。
二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
2016年度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595条，其中全文电子化达100%。
三、政府信息回应解读情况
本局2016年度共回应公众关注热点、公众咨询与监督15条，均来自12345便民服务系统，办结率达100%。
四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
本局2016年共受理信息公开申请0件，其中通过我局网站http://zwgk.taicang.gov.cn/wjmj/“政府信息公开”栏目提交的网上申请有0件，通过电子邮件提交的申请有0件，通过公开受理窗口当面提交的申请有0件。
四、复议、诉讼和申诉情况
    本局2016年度未发生针对本部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、行政诉讼案和有关的申诉案。
五、政府支出和收费
本局政府信息公开受理的工作人员主要来源于本局的相关部门。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财政纳入本局机关的财政管理。
    由于本局未发生针对本部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、行政诉讼案和有关的申诉案，因此未发生与诉讼（行政复议、行政申诉）有关的费用。
    2016年度，本局未发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因此未发生收费情况。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
2016年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信息公开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；二是要在信息公开主动为有关企业提供服务方面进一步提高。
（二）改进措施
1、统一认识，努力规范工作流程
    我局将按照“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的总体要求，进一步梳理局机关所掌握的政府信息，及时提供，定期维护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能按照既定的工作流程有效运作，公众能够方便查询。
2、认真梳理，逐步扩大公开内容
本局将进一步梳理政府信息，对原有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进行补充完善，保证公开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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